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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大葉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應用日語學系（以下稱本系）為增進與

日本姊妹校明海大學之交流，提升本校學生之日語能力，根據大葉大學

國際暨兩岸交換學生實施辦法，訂定大葉大學應用日語學系與日本明海

大學交換學生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交換學生甄選及執行等相關事務，由本系交流合作委員會明海大學

負責老師及交換學生所屬學系主任共同負責。 

 

第三條     交換學生之留學期限為一學期至一學年，每學年最多以二人為原

則。 

 

第四條     限本校正式在籍學生申請。申請時應提出日語能力檢定 N2(含)以

上或與 N2 程度相當之其他證明。 

 

第五條     申請學生歷年學業平均成績或前一學期成績應在七十五分以上，且

歷年操行成績皆應在八十分以上，學業及課外活動均衡發展且品德良好

者，並應繳交申請表格、歷年成績單及研修計畫等作為資料審查之用。 

 

第六條     依本辦法甄選學生，經資料審查及面試程序，依報名人數及申請學

生條件，得不足額錄取。錄取名單送本校國際暨兩岸交流處存查。 

 

第七條     交換學生每學期應在日本明海大學修習至少十六個學分，其學分認

定與抵免依本校學分抵免辦法辦理之。 

 

第八條     交換學生之義務如下： 

      一、在明海大學期間應注意自身安全及各方面表現，並維護大葉

大學校譽。 



      二、留學期間每個月底應以電子郵件方式繳交「留學生活報告

書」，留學期間有回國者應主動向所屬學系主任及本系交流

合作委員會明海大學負責老師以電話或到校當面報告。 

      三、留學期滿，學生回國後，應繳交五分鐘留學生活影片。 

      四、未履行以上義務者，不予以承認在日本明海大學修習之學

分。 

 

第九條     交換學生相關費用之繳交與支應規定： 

      一、學雜費：依本校公布之日間學士學制費用，繳交予本校；

另，如因學雜費轉換成明海大學日幣學分費之不足差額，應

由學生依明海大學規定於明海大學繳交。 

      二、簽證費、機票費、留學期間之旅行平安保險費，以及在日本

之住宿費、生活費和國民健康保險費等應自行負擔。 

 

第十條     本辦法經應用日語學系系務會議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